福建省教育厅文件
闽教科〔2011〕17号

关于做好第九届6·18高校参会相关活动事项的通知

有关高校：

第九届中国·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（简称6·18）将于2011年6月18日-20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。本届6·18，我厅负责做好1800m2高校成果展区的特装布展任务，组织省内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参会，编印《第九届6·18高校优秀参展项目成果专集》，举办“高校服务海西项目成果对接签约大会”等活动。为按时完成以上工作任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征集

1.请于5月15日前上传优秀参展项目成果推荐表（省重点建设高校每校推荐2项，其余有关高校每校推荐1项，见附件1）电子文本。我厅将从中择优遴选若干项于6月18日上午予以表彰奖励。优秀参展项目成果将入编《第九届6·18高校参展优秀成果专集》并在会上颁发。

2．今年还将表彰优秀参展组织单位和先进个人，具体事宜另文下发。

3.征集“教育部成果展区”投影项目（所属领域请从以下领域选择：电子信息、光机电一体化、化工、机械制造、轻纺、现代农业、生物及新医药、海洋开发、新型材料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、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、采矿与冶金、建材、建筑、其它），省重点建设高校每校推荐5项，一般本科高校每校推荐2-3项（见附件2），高职高专每校可推荐1-2项。请于5月15日前发电子文本至我厅科技处邮箱。

4.我厅还将刻录“第九届6·18高校优秀成果集锦”光盘，请各高校不限数量予以推荐（一个项目一个word文件，项目联系方式），要求项目具有一定新颖性与成熟性，具有明显的推广价值，请于5月15日前发电子文本至我厅科技处邮箱。

5.6月18日上午对接、签约的项目，本科高校每校可推荐2项，高职高专每校可推荐1项，于5月30日前将电子文本上传（见附件3）。

（二）参会人员组织

1.组织相关人员参加6月18日的签约活动。6月18日上、下午，请在榕本科高校每校各组织20名师生（医大、中医各10人）参会；福州以外高校除组织相关活动人员参会外，另请入驻怡山大厦的代表也一并参加（入驻怡山大厦的代表名额分配另行通知）。参会人员名单务必于6月10日前报我厅科技处。

2.根据6·18组委会工作方案和要求，6月18日、19日应至少各组织1000名教师参会。为此，6月18日，请福州以外省重点建设高校，组织50-100人参会，其他本科高校组织30-50人参会，高职高专可组织部分教师参会；6月19日，在榕省重点建设高校每校组织300人参会（医大、中医学院各组织150人）；6月20日，在榕其他本科高校每校组织150-200人参会，高职高专每校组织30-50人参会。

3.请有关高校务必于6月1日前将参加开幕式、签约见证与6月17日欢迎晚宴（限省重点建设高校）的校领导名单报我厅科技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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